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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区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建设高标准信用服务市场 促进信用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相关要求，充分发挥信用专业服务机构在引导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开展《企业信用调查规范》编制工作。
一、编制背景
中国对外商事活动持续活跃，港澳台企业到大湾区投资继续增加，加上现今商事活动日趋复杂，涉外商事纠纷案件成倍增加，企业对调查服务需求有较大市场空间。为夯实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根基，构建现代服务业新体系，特联合内地、香港、澳门地区专业机构，开展《企业信用调查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规范跨境商事调解、信用调查环节流程，助力粤港澳三地跨境经济、商贸活动更加便捷。
二、参考文件
（一）《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调查报告编制指南》（GB/T 43391-2023）
《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调查报告编制指南》是为适用于开展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报告编制相关活动而制定的标准。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研究并引用了部分关于调查的术语和定义表述，以及采纳了部分调查环节的相关工作要求。
（二）《涉外调查管理办法》（2004年10月13日国家统计局令第7号公布）
《涉外调查管理办法》是为了加强对涉外调查的规范和管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调查机构和调查对象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法规。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涉外信用服务机构在境内开展企业信用调查的相关要求。
三、编制过程
（一）组建团体
按照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的相关工作要求和委托，深圳市信用促进会牵头组建《企业信用调查规范》起草小组，负责编制工作。
（二）交流研讨
起草组成立后，充分与前海区域的港资企业、信用服务机构进行沟通，并与香港地区信用服务机构进行研讨交流，收集目前企业信用调查现状、存在问题及难点，整理形成编制参考资料。
（三）开题启动
结合前期工作开展相关资料，《企业信用调查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于2024年7月4日在前海管理局召开标准编制工作开题会议。前海管理局发展和改革处相关负责人员、深圳市信用促进会标准起草组及相关起草单位参与本次会议。
四、必要性
企业信用调查服务是信用管理服务中一项最普遍、最基本的业务。它是专业信用服务机构代理委托方对交易另一方的资历、信用等方面进行的调查和判断，用以帮助决策人在选择伙伴、签约、确定结算方式或者处理逾期帐款、纠纷等决策过程中作参考。
一是规范的企业信用调查能够降低交易风险。准确的企业信用信息有助于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降低因合作伙伴信用问题而导致的交易风险。
二是规范的企业信用调查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信用评估结果可以作为金融机构、投资者等市场参与者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是规范的企业信用调查能够增强市场信心。规范的企业信用调查机制能够增强市场参与者对信用信息的信任度，从而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是规范的企业信用调查能够完善信用记录。规范的企业信用调查有助于建立和完善企业的信用记录，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五是规范的企业信用调查能够提升社会诚信水平。通过规范的企业信用调查，可以促使企业更加重视自身的信用状况，提高社会整体的诚信水平。
五、内容概述
本文件规定了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机构及人员要求、调查流程、技术要求和报告格式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规范信用服务机构对企业开展信用调查活动。
六、创新点
（一）规范信用收集处理流程
信用服务机构会遵循严格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流程，确保所获取的企业信息来源可靠，避免虚假信息的传播。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和方法论，能够对企业进行更为准确、客观的信用评估。
（二）规范信用调查流程
企业信用报告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规范企业信用调查流程，能够尽可能保障呈现出的信用情况客观真实，减少人为因素对信用评估结果的影响，提高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三）规范涉外信用服务机构调查行为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经贸往来频繁，结合现行的《涉外调查管理办法》，本文件规范了境内外不同区域企业受信用调查、境内外信用服务机构开展企业信用调查的相关行为要求。
